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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表現優秀之校聘人員，並建立陞任制度，依據

本校校聘人員管理辦法第十一條規定，特訂定本準則。 

第二條 本校校聘行政人員、技術人員、諮商人員及校園Ｅ化資訊人員因職務新增或出缺得辦理陞任，

其陞任資格應符合本校各類校聘人員約用標準表所訂知能條件外，各陞任等級所需具備基本

年資如下： 

一、校聘行政、技術人員： 

(一)助理員、技術員：事務員任滿五年(含)以上，最近四次考核皆通過晉級者。 

(二)行政專員、技術專員：助理員或技術員任滿五年（含）以上，且最近四次考核皆

通過晉級者。 

(三)管理師、工程師：行政專員或技術專員任滿四年（含）以上，且最近三次考核皆

通過晉級者。 

二、校聘諮商人員：  

(一)諮商師：諮商員任滿五年(含)以上，且最近四次考核皆通過晉級者；或具心理

師、社工師等專業證書者。 

(二)諮商督導：諮商師任滿六年(含)以上，且最近五次考核皆通過晉級者。 

三、校聘校園Ｅ化資訊人員： 

(一)高級分析師、高級管理師：分析師或資訊管理師任滿六年(含)以上，最近五次考

核皆通過晉級者。 

(二)分析師、資訊管理師：資訊工程師任滿五年(含)以上，最近四次考核皆通過晉級

者。 

(三)資訊工程師：資訊副工程師任滿五年(含)以上，最近四次考核皆通過晉級者。 

(四)資訊副工程師：資訊助理工程師任滿五年(含)以上，最近四次考核皆通過晉級

者。 

(五)資訊助理工程師：資訊助理任滿五年(含)以上，最近四次考核皆通過晉級者。 

第三條 擬申請陞任之人員除需符合陞任資格外，在本校辦理陞任期間(含陞任申請及生效日)，應

為現職人員(留職停薪人員屬非現職人員)；且陞任後所需經費需經所在單位及經費補助單

位之同意支給。 

依本準則第四條第一項程序陞任之人員，應於該陞任職務生效日起任滿半年後，始得申請

遷調至其他職務。 

第四條 校聘行政人員、技術人員、諮商人員及校園Ｅ化資訊人員陞任程序如下： 



一、由人事室以Ｅ-mail及電子公文公告三天以上，請符合該出缺職務任用資格並有意願

之校內同仁填寫申請表，於期限內將申請表連同其他有利審查資料送人事室查核，書

面查核後將相關資料送至各用人單位。 

二、提出申請人數達二人以上時，應由用人單位簽請成立七人組成之陞任甄審小組開會審

議，審議完畢將審議資料及結果簽請校長核定。 

三、如申請人僅有一人時，得由用人單位逕行審議並將審議資料及結果簽請校長核定，

免提陞任甄審小組。 

四、陞任甄審小組由委員七人組成；用人單位主管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另包括人事室主

任、校長指派二位一級主管擔任當然委員，及用人單位指定委員三人。 

校園Ｅ化資訊人員陞任甄審小組委員除依前開規定辦理外，應有二分之一(含)以上由

具備資訊相關專業委員擔任。 

行政專員、技術專員陞任程序如下： 

一、人事室於每年五月初發文通知全校啟動陞任作業，符合資格人員，於每年五月底前提

出年資陞任申請。 

二、人事室於六月底前，將提出申請者連同校聘人員年終考核，併案送職員甄審暨考績委

員會審議。 

第五條 申請人請填寫本校校聘人員陞任申請表(如附表一)、行政專員、技術專員陞任申請表(如附

表二)，並備妥陞任審查書面資料送達人事室查核。 

第六條 人事室書面查核後將相關資料送至各用人單位召開陞任甄審小組審查陞任人員名單及資

料，經開會評核後依陞遷評分標準表(如附表三)積分及委員評分高低順序排序，序位在前

三名者經簽請校長擇定一人陞任。 

各級陞任審查事宜依申請人之書面資料及面談進行評分，必要時另外舉行測驗。 

第七條 陞任行政專員、技術專員案，由人事室書面查核後將相關資料送職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審

議。 

每年得依年資考核陞任人數，應以本校現有校聘人員總數扣除校聘諮商人員、校聘校園Ｅ

化資訊人員及已陞任行政(技術)專員人數後 5% 為上限，並自次一學年度開始陞任為行政專

員、技術專員。 

職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審議行政專員、技術專員年資陞任案時，應有委員二分之一(含)以

上出席，經委員評定高低順序排序，序位在現有校聘人員總數扣除校聘諮商人員、校聘校

園Ｅ化資訊人員及已陞任行政(技術)專員人數後 5%範圍內，且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

上推薦陞任者，依積分排序列冊簽請校長圈定後陞任。 

第八條 學年度中陞任晉級或考核晉級者，視同通過該學年度校聘人員考核，僅辦理續約不再辦理

晉級。 

第九條 本準則未訂之相關陞任審查事宜，依各用人單位成立之陞任甄審小組會議議決；行政專

員、技術專員陞任事宜另依職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議議決。 

第十條 本準則經行政會議通過，並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校聘人員陞任申請表 

 壹、基本資料  

申    請 
陞任職務 單位  職稱  

擬任

職務

特定

任用

要件 

£具身心障礙證明£原住民人士£具英

檢初級£具英檢中級£具英檢中高級£

其他(請敘明)： 
 

填  表 
日  期     年    月   日 

現職職務 單位 
 
 

職稱 

 
 
 

 
姓 
名 
 

 現職年資  合計     年     個月 

貳、資績評分 
一、共同選項 二、個別選項 

備註 
評分各目 評分內容 評分各目 評分內容 

學歷  
職務歷練 

請填本校歷任職務單位名稱 
(含起迄年月) 

一、學歷請填寫最高學歷。 
二、年終考核、獎懲及訓練進修，採計任現職職務期間至本職

缺公告收件截止當月近5年之資料。 
三、年資請填寫現職之職務期間。 
四、職務歷練請填本校歷任職務單位及名稱(含起迄年月)。 
五、共同選項及個別選項由申請人自填內容並附證明文件，經

人事室核校後連同陞任評分試算表送回辦理陞任單位，由

辦理陞任單位提交陞任審查小組審核評分。 

考核  

訓練進修  

年資  

語言能力  
獎懲  

□上開本人所填評分內容屬實，並附相關證明文件為憑。                                 填表人簽章： 

 



 
附表二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行政專員、技術專員陞任申請表 

112年5月2日111學年度第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說明： 
1.擔任助理員、技術員職務滿五年以上者，得申請依年資及考核升等為行政專員、技術專員。 
2.符合資格人員於每年五月底前提出年資陞任申請。 
3.人事室於六月底前，將提出申請者連同校聘人員年終考核，併案送職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審議；每

年得依年資考核陞任人數，應以本校現有校聘人員總數扣除校聘諮商人員、校聘校園Ｅ化資訊人員

及已陞任行政(技術)專員人數後5%為上限，並自次一學年度開始陞任為行政專員、技術專員。 

 

單位  學歷  

職稱  任現職日 年     月     日 

姓名  薪資  

員工編號  申請陞任職務  

歷年考核 

年度 考評結果 備註 

  

請填寫擔任助理員、技術員職務

近五年考評結果(晉級、不晉級、

降級) 

  

  

  

  

重大獎勵或其

他績優表現

(請以條列式

敘明，至多十

項，附件資料

至多二頁) 

 

填表人簽章  單位主管  

 
  



附表三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校聘人員陞遷評分標準表 
 

項 目 與 配 分 標 準 評 分 方 式 

一、共同選項  

  （最高 40分） 

（一）學歷（最高 7分） 

本項目評分標準由人事室審查計算後送陞任甄審小組評定分數。 

 

（二）考核（最高 10分） 

（三）年資（最高 15分） 

（四）獎懲（最高 8分） 

二、個別選項  

  （最高 40分） 

(一) 職務歷練（最高 8分） 

一、本項各目由陞任甄審小組出席委員依據書面資料、出缺職務需要、候選人知能與職務歷練….等，個

別給分並合計之，再將委員個別給分加總平均後即為本項陞任甄審小組評定之分數。 

二、職務歷練： 
（一） 服務同一單位或職務達1年以上遷調者0.5分；服務同一單位或職務達2年以上遷調者1分；服務同 

一單位或職務達3年以上遷調者2分；服務同一單位或職務達4年以上遷調者3分。(原職務陞任行政
(技術)專員者不列入本項計分) 

（二）上述職務歷練以在本校擬陞任職務前一個職級職務期間之遷調(含輪調)為限，並僅採計陞任一

次為限，經調陞後如再調陞時，不再重複採計。未遷調(含輪調)者，職務歷練不予計分。 

（三） 「單位」含各一、二級單位；「職務」係指工作項目；任同一單位僅工作項目調整者，工作項目

調整70%以上始予計分。 

（四）服務年資均須表現優良且考列成績80分以上始予計分。 

（五）本目之計分如有特殊情形或具體績效者，得提陞任甄審小組審議決定酌增1分。 

三、現職或「同職級」職務期間最近5年內，已登載於「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之終身學習時數，

得列入「訓練及進修」項評分，如達90以上未達180小時者，採計1分；180小時以上者均採計至2分；

另終身學習時數以外之進修1學分加計0.2分，最高採計1分。訓練及進修時數分開計列核給分數。 

四、語言能力：領有各等級語言（含本國語言及外國語言）測驗合格證書者，比照本校「公務人員語言能

力檢測陞任進用評分標準對照表」，初級2分、中級4分、中高級以上5分，最多採計2種語言，最高給

予6分，無法認定或因辦理業務之實際需要，得由陞任甄審小組認定之。其中本國語言應為該職務所

需知能條件始得採計。 

（二）訓練及進修（最高 3分） 

（三）語言能力（最高 6分） 

（四）發展潛能（最高 11分） 

（五）協調能力（最高 12分） 

三、綜合考評 

   (最高 20分) 

就職務需要、申請人服務情

形、品德等綜合評分。 
本項目由校長評定 10至 20分。 

業務測驗 20% 

(最高 20分) 

電腦實務操作或業務知能筆

試。 

一、如有舉行業務測驗，本項占總成績 20%；其餘「共同選項」、「個別選項」及「綜合考評」合計分數占

總分 80%（即乘以 80%） 

二、如無業務測驗，本項即不予計分。 

 


